茌平县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单位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项目设计简况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项目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项目验收过程简况 
茌平县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茌平县文化路以北、县委党校以东。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6°14′38.4″，北纬36°34′51.6″。项目南侧为文化路，隔路为茌平县人民医院老院区，东侧为茌平师范小区，北侧为信乐儿童乐园，西侧为茌平县委党校。项目现已建成新建病房楼项目的工程。
2016年5月，聊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委托山东绿之缘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茌平县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6年8月29日茌平县环境保护局以茌环审〔2016〕2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2024年02月，聊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委托山东玖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茌平县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项目进行自主验收并验收通过。
2024年2月，聊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委托山东玖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2月24日对茌平县人民医院新建病房楼项目进行了验收检测。后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的编制。本次项目验收范围为新建病房楼工程。
验收结论为：聊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过程未发生重大变动；验收监测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验收报告不存在重大质量缺陷。鉴于项目基本符合验收条件，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于2024年3月3日验收工作组原则上同意该项目环保设施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容。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医院己建立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医院成立了环境保护工作组：
组长：负责企业环保全面工作，是企业环保的第一责任人。
副组长：负责医院环保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环保相关信息搜索、培训、宣传及执行；保卫科负责医院环境安全卫生的日常维护；负责生产环境卫生的控制，负责院区用电的控制；负责相关环保设备设施的维护及日常运转。负责固废的外运和处理及必要的环保设备的购置。
本公司针对各项环保设施制订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设施操作规程。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树立环境风险意识
该项目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安全因素，对周围环境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发生环境安全事故后，对周围环境有难以弥补的损害，所以在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同时，应树立环境风险意识，强化环境风险责任，体现出环境保护的内容。
2、实行全面环境安全管理制度
项目在医疗废物运输、储存、处理等过程中均有可能发生各种事故，事故发生后均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应该针对该项目开展全面、全员、全过程的系数安全管理，把环境安全工作的重点放在消除系统的潜在危险上，并从整体和全局上促进该项目各个环节的环境安全运作，并建立监察、管理、检测、信息系统和科学决策体系，实行环境安全目标管理。
3、规范并强化在运输、储存、处理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预防措施
为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建设单位必须制定比较完善的环境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应从制度上对环境风险予以防范，虽然该项目的许多事故不一定导致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却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事故后果。对于这类事故的预防仍然需要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运输、储存、处理等各个环节予以全面考虑，并力图做到规范且可操作性强。如：医疗废物在收集、预处理、运输过程中因意外出现泄漏，应立即报告医院保卫部门，封闭现场，进行清理。清理干净后，需要对现场进行严格消毒，对含有毒性强的医疗废物泄漏，还应该立即疏散周围人群，设置警示标志及距离，并在处理过程中穿防护服。
4、加强巡回检查，减少医疗废物泄漏对环境的污染
医疗废物在装卸、运输的“跑、冒、滴、漏”现象是风险来源之一，其后果在大多
数情况下并不导致人员受伤或是设备受损，但外泄的危险废物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加强巡回检查是发现“跑、冒、滴、漏”等事故的重要是手段。每日的巡回检查应做详细记录，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并做到及时防范。
5、建立事故的监测报警系统
建议建设单位在废水处理系统的进、出口，建立事故的监测报警系统。对于污水站的出口，应予以特别的重视，监测系统应确保完善可靠。为了保证医院污水站的正常运行，防止环境风险的发生，需对污水站提供双路电源和应急电源，保证污水站用电不会停止，重要的设备需设有备用品，并备有应急的消毒剂，避免在污水站出现故障、事故的时候所排放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可以采用人工添加消毒剂的方式加以弥补。
6、加强资料的日常记录与管理
加强对废水处理系统的各项操作参数、监测数据等资料的日常记录及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减缓危害的措施。
7、加强危险废物管理
加强和完善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交接等环节的管理，对危险废物的处理应设专人责任负责制，负责人在接管前应全面学习有关危险废物处理的有关法规和操作方法。做好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记录。
8、应对措施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为减少事故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尤其是减少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建设单位除一方面要落实已制定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以及上述所列各项风险减缓措施，另一方面，建设单位还应对发生各类风险事故后采取必要的事故应急措施，建议建设单位对以下几方面予以着重考虑：
①制定全面、周密的风险救援计划，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保证发生事故后能够做到有章可循。
②设立专门的安全环保机构，平时负责日常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安全、环保措施的执行与落实，做好事故的预防工作；事故期间，则负责落实风险救援计划各项措施，确保应急救援工作的展开。
③制订污水站事故以及医疗废物收集、预处理、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医院应急管理、报警体系；制订传染病流行期间和爆发期间的环境紧急预案（包括空气、污水、医疗废物的应急消毒预案，紧急安全预案，临近敏感点防范措施等）。
④危险废物运输车辆上配备必要的防中毒、消防、通讯及其它的应急设施，确保发生事故后能具有一定的自救手段和通讯联络能力。
⑤发生事故后，应进行事故后果评价，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上级环保主管部门。
⑥定期举行应急培训活动，对该项目相关人员进行事故应急救援培训，提高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能力；对新上岗的工作人员、实习人员进行岗前安全、环保培训，重点部门人员定期轮训；在对所有参与医疗废物管理处理的人员进行知识培训后，还应对其进行责任分配，确保医院所产生的医疗固废在任意一个环节都能责任到人。
（3）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表 1 非重点排污单位、其他排放口的监测指标自行监测要求，本项目自行监测计划见下表： 
项目自行监测计划一览表
	项目
	监测点位
	检测因子
	监测频次
	备注

	废气
	排气筒
DA003
	氨
	1次/季
	委托检测

	
	
	硫化氢
	1次/季
	委托检测

	
	
	臭气浓度
	1次/季
	委托检测

	
	厂界
	氨
	1次/季
	委托检测

	
	
	硫化氢
	1次/季
	委托检测

	
	
	臭气浓度
	1次/季
	委托检测

	噪声
	东、南、西、北厂界
	LeqdB（A）
	每季度一次，每次一天，昼夜监测
	委托检测

	废水
	污水排口
	五日生化需氧量
	正常情况下运行期间监测一次，每次1天，每天采样2次。非正常情况发生时，随时安排必要的监测。
	委托检测

	
	
	总氯
	
	委托检测

	
	
	悬浮物
	
	委托检测

	
	
	化学需氧量
	
	委托检测

	
	
	氨氮
	
	委托检测

	
	
	粪大肠菌群
	
	委托检测


[bookmark: _GoBack]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公司不涉及区域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所有生产设备中没有需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珍稀动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验收现场检查会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整改措施如下：
（1）院区地面应及时清理，保持院区地面清洁，防止扬尘。
整改/修改情况：已安排专门人员及时清理院区地面卫生，保持院区地面清洁，防止扬尘。
（2）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整改/修改情况：已安排专门人员定期检查废气收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废气有效收集和处理。
（3）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排污许可排放标准，一般工业固废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执行，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执行。
项目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排污许可排放标准，一般工业固废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要求执行，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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